
  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 监理招标资

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本次招标采用电子化形式）

1. 招标条件

      本建设项目  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   已由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以    《国铁集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

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铁发改函〔2023〕451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建设资金使用全额资本金，由内蒙古自治

区和沿线盟市按照相关规定自筹资金安排  ，招标人为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
请。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项目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至阿尔山市  

      2.2 建设项目规模：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境内，既有线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

，由东南至西北，终到阿尔山站，改建后全线长度254.254km。本项目是对既有线适应性改造，具备

开行动车组功能，主要对既有桥梁、路基病害整治，栅栏封闭，新建南兴安隧道，改建阿尔山站

；白狼站、索伦站基本站台改建为高站台，改建白狼、索伦、大石寨正线贯通，增开牛汾台、绿水

2处会让站，新建电力贯通线。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车站信号、通信、电力等设备改扩建。  

      2.3 计划工期：  73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6年05月01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8年

04月30日  

      2.4 招标范围：  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范围内全部工程施工

监理  

      2.5 标段划分共划分  2  个标段。各标段情况如下： 标段号：  BAJL-1，BAJL-2  

      2.5.1   BAJL-1，工程数量为：对应施工一标段（BASG-1）、施工四标段（BASG-4）施工图
范围内全部施工监理,不设中心试验室，里程/范围：白阿线K82+344-K235+452（其中K82+344-
K143+050为双线、K143+050-K235+452为单线），长度153公里。



      2.5.2   BAJL-2，工程数量为：对应施工二标段（BASG-2）、施工三标段（BASG-3）施工图
范围内全部施工监理，设中心试验室负责全线监理平检工作，里程/范围：白阿线K235+452-
K337+350，长度101.25公里。

      2.6 其他：  /  

3. 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并在资质、
业绩、人员、设施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1.1标段编号： BAJL-1

      （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具有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从事过城市轨道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

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2）业绩要求：  近5年具有完成的铁路工程监理业绩或类似业绩、类似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业绩，同时具有营业线施工监理业绩或其他可以确保营业线施工安全的条件。  

      （3）总监理工程师：申请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执业资格，且未在

其他在建项目任职，年龄不超过65岁，工程建设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对已取得注册监理、造价、安全、建造师等注册职业资格证书的，视为已具备对应系列和层级

的职称能力水平，不要求必须持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依法在本单位注册的监理工程师

，且经过铁路总监理工程师业务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5年及以上铁路或类似工程监理工作经验

，并应当具有1年及以上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业绩。能够提供本监理企业上一年连续社保记录，并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

      （4）本次资格预审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联合体申请资格预审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本标段在使用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从事过城市轨

道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投标时接受联合体，联合

体成员不超过2家（含牵头方），且联合体牵头方必须具备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从事过城市轨道

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

      （5）其他资格条件： / 。

      3.1.2标段编号： BAJL-2

      （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具有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同时具有从事过城市轨道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2）业绩要求：  近5年具有完成的铁路工程监理业绩或类似业绩、类似房屋建筑工程监理

业绩，同时具有营业线施工监理业绩或其他可以确保营业线施工安全的条件。  

      （3）总监理工程师：申请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注册监理工程师专业执业资格，且未在

其他在建项目任职，年龄不超过65岁，工程建设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对已取得注册监理、造价、安全、建造师等注册职业资格证书的，视为已具备对应系列和层级

的职称能力水平，不要求必须持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依法在本单位注册的监理工程师

，且经过铁路总监理工程师业务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5年及以上铁路或类似工程监理工作经验

，并应当具有1年及以上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业绩。能够提供本监理企业上一年连续社保记录，并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

      （4）本次资格预审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联合体申请资格预审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本标段在使用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具有从事过城市轨

道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投标时接受联合体，联合

体成员不超过2家（含牵头方），且联合体牵头方必须具备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从事过城市轨道

工程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

      （5）其他资格条件： / 。
      3.2申请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申请人及其投标所列主要监理人员被列入国家铁路局《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
公布管理办法》“黑名单”且在公布期的；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在近3年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5）申请人处在国铁集团有关停标通报的停标期限内的；
      （6）被纳入国铁集团“黑名单”且在公布期限内的；
      （7）申请人处在国铁集团信用评价C级整改期的；
      （8）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中所列主要监理人员处于国铁集团重大不良行为公布期的。

      （9）其他情形：   诉讼及仲裁： 2022年10月29日至2025年10月29日（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之日起前3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约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 履约情况

：申请人在2022年10月29日至2025年10月29日（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之日起前3年内）中不曾在任

何合同中违约或被逐或因任何自身原因而使任何合同被解除。 对投标人信誉要求覆盖整个招标阶段

，直到中标通知书发出为止。 以上信誉要求需申请人提供相关网站查询信息结果截图，并对其真实

性负责；若无相关网站可查询相关信誉要求内容且申请人无以上情况，申请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并

对其真实性负责。  。

4. 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

5. 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请申请人于  2025年10月18日 08时00分  至   2025年10月23日 17时00分  ，登录北京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fw.beijing.gov.cn）下载电子资格预审文件。

      下载电子资格预审文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宜具体为：    。

6.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10月29日

10时30分  ，申请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fw.beijing.gov.cn）递交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递交说明： / 。
      6.2逾期上传或未按要求加密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www.cebpubservice.com）  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春铁大厦C2座906室

    邮编：130000

    联系人：裴有明

    电话：0431-86125625

    传真：0431-86125625

    电子邮件：

    网址：

    收款账户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工程建设指挥部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广场支行

    账号：4200 2208 1920 0317 379

9. 监督方式

行政监管部门监督电话：
      024-62091919
行政监管部门联系邮箱：
      shenyangdiquju@nra.gov.cn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盖企业CA电子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盖个人CA电子印章）

日期: 2025年10月17日


